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报告分为验收监测（调查）

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三项内容。其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

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北

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2020 年 4 月海南省生态厅以琼环函[2020]142 号批复了《海南省北门江天角

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20 年 3 月，海南省水务厅以琼水审批[2020]4

号文对《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

及初设报告中，开展了各项工程环境保护措施的相关设计。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等方式确定了施工、主要设备供应、环境保护监

理、环境保护监测等单位，各参建单位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合同建设任务。施工期各

项环保措施均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的要求进行落实。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3 年 5 月 29 日，建设单位在海南省儋州市组织召开了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

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成立了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环境监理单位、环境监测单位、环评单位、验收调查单位等单位代表以及专业

技术专家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形成了初步的验收意见。因天角潭水利水利枢纽淹没

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地修复效果评估工作正在推进中，技术专家组建议待《搬迁

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场地治理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通过专家评审后，根据《评估报告》完善本工程环保验收调查报告及验收意见。 

2023 年 7 月 12 日，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组织召开了《评估报告》审查会，

会上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2023 年 7 月 27 日，验收调查单位根据《评估报告》

（终稿）完善了环保验收调查报告和验收意见，并经技术专家组签字确认。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主要包括生态流量下泄措施、水环境保护措施、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红树林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移民

安置环保措施、制度落实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1）生态流量下泄措施 

要求： 

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建设单位应制定生态流量调度方案，保障初期蓄

水及运行期生态流量下泄，并将水库生态流量调度方案纳入水库调度规程，确保

河道生态环境用水。5-10月份下泄流量不小于3.72m3/s，11月至翌年4月下泄流量

不小于1.86m3/s。下闸蓄水初期，生态流量通过坝后电站旁通管、坝后电站泄放

生态流量；水库正常运行期间，生态流量由引水隧洞引水经坝后电站发电后进入

河道；如遇机组全部停机等极端工况，生态流量由坝后电站旁通管进入下游河道。

天角潭水库库尾、坝后电站尾水出口处、北门江河口中和桥断面处应设置生态流

量在线监控装置。 

实施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开展了工程生态调度方案研究，研究成果已纳入《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调度规程》。根据调度规程，生态流量按照汛期 5 月~10 月不小于 3.72m3/s、

11 月~翌年 4 月不小于 1.86m3/s，通过坝后生态电站旁通管、坝后生态电站进行泄

放。 

（2）水环境保护措施 

要求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儋州市政府应严格落实《北门江天角潭水库水

利枢纽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各项工作内容，落实防治资金，明确责任单位和

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时限，加强流域污染防治，确保流域监控断面、新英湾海域监控

站位水质达标；要建设全流域水质和生态监测预警系统，加强流域水质监测。儋州



市政府应按照承诺做好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工作及搬迁后的场地治理修复工

作，开展垃圾填埋场场地污染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垃圾填埋场场地治理修复验收

合格前，天角潭水库不得蓄水。工程蓄水前，儋州市政府应组织开展《北门江天角

潭水库水利枢纽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实施效果评估，你公司应对水库进行清

理，确保水库水质安全。 

实施情况： 

2023 年 5 月，儋州市水务局委托编制了《北门江天角潭水库水利枢纽工程水环

境污染防治方案效果评估报告》，并组织了专家审查，结论表明：儋州市水务局按

照批复的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相关要求进行了实施，近期防治任务及目标基本

落实到位，北门江整体流域水质状况有所好转，尤其针对实施前大部分断面出现超

标现象的 COD、氨氮改善情况较为明显。各地表水监测断面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质，满足工农业用水标准，新英湾养殖区能够满足

《海洋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二类标准限值要求，可以作为天角潭水利枢纽工

程蓄水工作的基础支撑。 

2023 年 3 月，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完成搬迁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工作，同年

4 月委托编制了《搬迁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场地治理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并同年 7 月通过了专家评审，效果评估结论表明：本次治

理工程的污染土壤的方法、范围、深度和方量满足治理方案内的相关要求。检测结

果表明，坑底深层土壤及坑壁土壤均达到修复目标值，坑底表层回填土壤同时满足

修复目标值及用地规划要求。本次治理工程的污染地下水治理范围和方量、止水帷

幕范围和深度均满足治理方案内的相关要求。检测结果表明，治理范围内的地下水

达到修复目标值。 

2023 年 5 月，儋州市水务局完成了库底环保清理工作并通过了专项验收。 

（3）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要求： 

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建设单位应会同儋州市政府拆除天角潭水陂，拆

除坝址上游东风、西联、两院和西庆四座水电站，完成上游牙拉河一级、燎源水

电站、牙拉河三级、牙拉河四级等四个水电站补建过鱼设施，实现河流鱼道连通，

对北门江全流域实施鱼类栖息地保护。你公司应开展过鱼设施水工模型实验研究，



优化鱼道设计方案，蓄水前在主坝址建成过鱼设施，开展过鱼效果跟踪监测与评

估。蓄水前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形成运行管理和技术能力，放流对象为唇䱻、

光倒刺鲃、黄尾鲴、台细鳊、海南石鲋、条纹刺鲃，放流规模为25万尾/年，选择

合适河段长期开展增殖放流，开展增殖放流跟踪监测和评估，根据长期监测结果

调整增殖放流对象及规模。在低温水影响较为突出的2～6月采用叠梁门分层取水，

分层取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设置库区、坝前及坝下水温监测系统，

运行期对水温开展全面监测。 

实施情况： 

①鱼类栖息地保护 

建设单位已会同儋州市政府拆除天角潭水陂，并结合库底清理拆除了坝址上

游的西联、两院和西庆三座水电站，东风水电站已废弃，拆除工作正在推进中。 

燎原电站和牙拉河一级电站拦河坝已拆除，牙拉河三级拦河坝正在拆除，下

一步建设单位将会同儋州市政府积极推动牙拉河四级电站拦河坝拆除工作。 

②过鱼设施 

鱼道工程已于 2020 年 12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工。 

③鱼类增殖放流站 

2022 年 9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土建工程，并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已签订运维合作协议。 

④分层取水设施及水温在线监测系统 

工程分层取水设施已建设。取水口前已安装水温在线监测系统，库区和坝下

的水温监测系统在蓄水前完成安装。 

（4）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要求： 

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临时占地，采取工程或

植物防护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生态修复。对受工程建设影响

的古树、重点保护植物和特色植物进行移栽，对工程实施中发现的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实施情况：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要求各参建单位加强人员管理，禁止施工人员到非施工区



域活动，严格控制工程占地施工范围，减少对动植物生境的扰动。 

针对淹没区的 13 株古树名木按照“一树一策”原则制定相应的移植和养护方案，

开展移植保护工作，其中 1 株滑桃树已完成移栽，其他 12 株古树已开始修剪树枝、

缩坨断根养护，陆续开展移栽工作。 

（5）红树林生态修复与保护措施 

要求： 

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主要落实以下红树林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你公司

应会同儋州市政府严格落实《海南省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相关要求，

组织开展北门江流域红树林适宜生长地区退塘还林专题研究，最大限度实施退塘

还林，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红树林生态修复工作；建立健全新英湾及河口地区红树

林监测与管理机制，划定新英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和界线，组织编制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规划，常态化开展河口潮位、盐度和水质等观测。你公司应开展红树

林生长、繁殖长期生态监测和生态需水研究，定期提供研究报告，为工程生态调

度提供依据，满足红树林生长、繁殖要求的生态调度，最大限度减少对新英湾区

域生态环境及河口红树林的影响。根据长期监测研究成果，开展红树林恢复和补

种，防止红树林面积减少和生态功能退化。 

实施情况： 

目前已实施退塘还林工程 200 亩；2022 年 10 月 24 日海南省政府正式批复

新英湾红树林市级自然保护区，新英湾红树林及河口地区的红树林管理和保护工

作暂由儋州市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负责；新英湾河口潮位、盐度和水质监测站

由建设单位代建，正在推进中；已完成施工期 2021年度、2022年度的红树林生

态监测工作以及河口红树林生境适宜性、红树林生态需水过程、工程生态调度方

案等研究。 

（6）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要求：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落实以下施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砂石料加工系统

废水采用“石粉回收装置+DH 高效净化器”法进行处理，废水处理后进行回用或利

用其进行反冲洗；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先絮凝后中和的沉淀方案进行处理，废

水处理后回用于混凝土拌和系统；修配系统废水采用油水分离器进行处理，废水处

理后用于洒水降尘；隧洞施工废水采用先絮凝后中和的沉淀方案进行处理，废水处



理后用于降尘、水保植物措施用水、浇灌附近林地或耕地等；施工区生活污水采用

化粪池和成套污水处理设施联合进行处理，污水处理后就近用于浇灌耕地、林地等

综合利用；初期基坑排水由抽水井抽提后，经排水沟静置沉淀，排至附近河流。在

基坑内静置沉淀法处理经常性排水，必要时投加酸性絮凝剂，除综合利用外，剩余

部分达标后排入附近水体。 

实施情况： 

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三级沉淀池进行处理，并安排专人定期投加絮凝剂，

清理池底淤泥，沉淀处理后综合利用；隧洞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的洒

水降尘以及浇灌附近林地或耕地等；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和成套污水处

理设备进行处理；初期基坑排水静置沉淀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河流。 

施工期间，工程采用了洒水降尘、混凝土拌和楼和砂石料加工系统封闭、道

路两侧绿化等降尘措施。为降低噪声影响，临近敏感点的施工区未进行夜间运输、

施工作业活动，在主要交通道路设置了限速牌，并加强施工机械维护保养，以降

低机械噪声。 

施工现场设置了垃圾桶，委托环卫局定期清运，工程弃渣均运往弃渣场。施

工现场设置了 1座危险废物暂存间。 

（7）移民安置区环保措施 

要求：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移民安置环保措施。 

实施情况：移民安置点内周围及主要道路两旁进行了植树绿化。移民安置点

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安置区内绿化。安置点内设有专门的垃圾桶、垃

圾箱，由当地环卫工人每天定时收集和清运。 

（8）制度落实措施 

要求：加强项目环境管理。你公司应开展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按季度和年

度将环境监理报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你公司应建立内部环境管理机

构和制度，明确人员和环境保护责任。制定和落实各项监测计划。 

实施情况： 

建设单位落实了内部的环境管理机构、人员和管理制度，开展了环境监理工

作，将环境监理报告报儋州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案，同时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

测、水土保持监测、陆生生态调查及水生生态调查等工作。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环境保护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三同时”环保制度，基本落

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下一步

还需建设单位进一步落实的工作如下： 

（1）加快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装置的采购和安装进度，确保水库蓄水前完成。 

（2）加快鱼类增殖站建设进度，尽快开展鱼类增殖站运行管理、鱼类保护科研

工作及鱼类增殖放流、跟踪监测工作，并根据监测结果适时调整放流方案。 

4. 地方政府承诺负责实施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情况 

（1）政府承诺 

2019 年 5 月 24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以琼府函[2019]122 号文对《海南省北门江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治方案（2016-2025 年）》进行了批复，儋州市人民政

府以儋府函[2019]248 号文做出了承诺，承诺按照方案进一步强化管理，确保水污染

防治配套治理资金落到实处，在天角潭水利枢纽蓄水前完成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2019 年 11 月 19 日，儋州市人民政府以儋府函[2019]242 号文承诺，由儋州市

环卫局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前完成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及场地修复工

作。 

2019 年 11 月 20 日，儋州市人民政府以儋府函[2019]246 号文承诺，在天角潭

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前完成北门江河口地区红树林退塘还林工作，扩展红树林生存空

间，满足北门江河口红树林生长、繁殖需要。 

2019 年 11 月 21 日，儋州市人民政府以儋府函[2019]247 号文承诺，由儋州市

水务局作为责任单位，研究并采取措施确保北门江上有牙拉河一级、牙拉河三级、

牙拉河四级和燎原四座小水电站工程的河道符合生态环保要求，以满足北门江天角

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需要。 

（2）实施情况 

2023 年 5 月，儋州市水务局委托编制了《北门江天角潭水库水利枢纽工程水环

境污染防治方案效果评估报告》，并组织了专家审查，结论表明：儋州市水务局按

照批复的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相关要求进行了实施，近期防治任务及目标基本

落实到位，北门江整体流域水质状况有所好转，尤其针对实施前大部分断面出现超



标现象的 COD、氨氮改善情况较为明显。各地表水监测断面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质，满足工农业用水标准，新英湾养殖区能够满足

《海洋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二类标准限值要求，可以作为天角潭水利枢纽工

程蓄水工作的基础支撑。 

2023 年 3 月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完成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及搬迁

后的生态修复工作，同年 4月，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委托有关单位对场地修复

效果进行评估，并于 7 月组织专家对《搬迁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场地治理

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查，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

评审。《评估报告》结论表明：本次治理工程的污染土壤的方法、范围、深度和

方量满足治理方案内的相关要求。检测结果表明，坑底深层土壤及坑壁土壤均达

到修复目标值，坑底表层回填土壤同时满足修复目标值及用地规划要求。本次治

理工程的污染地下水治理范围和方量、止水帷幕范围和深度均满足治理方案内的

相关要求。检测结果表明，治理范围内的地下水达到修复目标值。 

北门江流域红树林适宜生长地区退塘还林工作已纳入海南省儋州湾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目前已实施退塘还林工程并人工辅助种植红树林 200 亩。 

儋州市水务局已完成燎原电站和牙拉河一级电站拦河坝拆除工作，牙拉河三级

拦河坝正在拆除，受职工安置等社会稳定因素制约，牙拉河四级电站改制关闭拆除

工作尚未完成。 

 


